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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5_B8_90_E7

_B0_BF_E5_87_AD_E8_c46_79634.htm 税收证明管理 (一)实行

查帐征收方式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到外地从事生产、经营、提

供劳务的，应当向机构所在地主管国家税务机关提出书面申

请报告，写明外出经营的理由、外销商品的名称、数量、所

需时间，并提供税务登记证或副本，由主管国家税务机关审

查核准后签发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》。申请人应当

按规定提供纳税担保或缴纳相当于应纳税款的纳税保证金。

纳税人到外县(市)从事生产、经营活动，必须持《外出经营

活动税收管理证明》，向经营地国家税务机关报验登记，接

受税务管理，外出经营活动结束后，应当按规定的缴销期限

，到主管国家税务机关缴销《外出经营活动税收管理证明》

，办理退保手续。 (二)乡、镇、村集体和其他单位及农民个

人在本县(市、区)内(含邻县的毗邻乡、镇)集贸市场出售自产

自销农、林、牧、水产品需要《自产自销证明》的，应持基

层行政单位(村委会)出具的证明，到主管国家税务机关申请

办理。 (三)纳税人销售货物向购买方开具发票后，发生退货

或销售折让，如果购货方已付购货款或者货款未付但已作财

务处理，发票联及抵扣联无法收回的，纳税人应回购货方索

取其机构所在地主管国家税务机关开具的进货退出或者索取

折让证明，作为开具红字专用发票的合法依据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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